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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

10 万个、塑料制品 80 万个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意见

2021年8月7号，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成立验收工作组，进

行“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10万个、塑料

制品80万个建设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。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

了项目生产情况和工程环保设施运行情况，审阅了相关材料,听取了

有关单位的汇报,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(污染

影响类)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

目进行验收。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及环评批复文件，验收工作组经认

真讨论后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，营业执

照地址为浙江省温州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十二路588号第3幢

二层，建筑面积 1000 ㎡，主要经营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（不含特种

设备制造），阀门和旋塞销售，塑料制品制造，塑料制品销售，货物

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；设计年产不锈钢流体配件 10万个、塑料制品

80万个，员工人数 13人，一天 1 班制，每班 9 小时，年生产 300 天。

企业于 2020 年 7 月委托浙江圣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温州

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 10万个、塑料制品 80

万个建设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》，已于 2020 年 9月 14 日经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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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审查审批，温开环改备（2020）1752

号。

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 10万个、塑料制品

80 万个，项目实施后，企业实际生产能力为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

10万个、塑料制品 80万个，基本与环评审批产能一致。

二、验收范围

本项目验收范围为整体性验收，验收内容为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

限公司年生产不锈钢流体配件 10万个、塑料制品 80万个建设项目。

三、工程变更情况

根据现场调查，本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建设地点、生产工艺、污染

治理设施等未有发生变化，其他变动情况如下：

本项目生产设备注塑机减少 2 台，现在为 0 台。

上述变动，不影响产能，不增加污染因子，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，

参照环发（2015)52 号和环办环评（2018)6 号中的文件精神，以上变

化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金属粉尘和注塑废气。金属

粉尘在车间内自然沉降后清理即可，注塑废气在车间内保持通风。

（二）噪声

通过合理布局生产车间，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加强设备的维护

等措施措施减少噪声。

（三）固体废弃物

项目产生的固废为生活垃圾、边角料、沉降粉尘。生活垃圾由环

卫部门统一清运，边角料和沉降粉尘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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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1、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厂界无组织排放检测

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最大值符合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1572-2015)中的排放限值要求。

2、噪声

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，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厂界四周所监

测的昼间噪声均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3类功能区排放标准限值。

3、固废

一般固废已经按相关要求妥善处置，暂未产生危废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经资料查阅和现场检查，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年生产不

锈钢流体配件 10万个、塑料制品 80万个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备，技

术资料基本齐全，环境保护设施已基本按批准的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

建成，环保设施经查验合格，其防治污染能力基本适应主体工程的需

要。经审议，验收组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1、依照有关验收技术规范，完善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相关内容及

附件；及时公示企业环境信息和竣工验收材料。

2、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，及时清理、维护，确保污染物

长期稳定达标。

3、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，完善环保标识和操作规程。

4、一般固废不得露天堆放，须做好防雨遮盖措施；进一步加强

各种固体废物的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台帐和相应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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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确保车间环境整洁；完善各类环保管理制度，环保专人负责

管理，将责任落实到人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详见签到单。

验收组成员签字：

温州国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

2021 年 8 月 7 日


